111.08.10修訂

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 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          
心理輔導服務同意書
貴子女經學校評估，邀請參與本校提供之輔導服務，透過心理師及輔導團隊的專業學養，提供您及貴子女最方便的心理輔導及諮詢服務，在專業保密原則下，幫助貴子女開發潛能，增進學習效益，提高生活適應能力及建立良好人際關係。為了增進您對本服務的了解，以下將說明服務內容、方式、費用等相關事項，請您詳讀後，若同意接受服務，請簽名後交回本校諮商輔導組。
服務說明
一、服務人員
  (一)學校心理師：由具有兒童及青少年心理諮商專長，並領有國家證照之心理師提供服務。
  (二)專業督導：為了維護心理諮商的服務品質與貴子女的最佳權益，聘請督導不定期與心理師討
      論諮商進度，以便對貴子女提供更有效能的協助。
二、服務內容：心理師會根據對貴子女的瞭解，與輔導團隊共同發展適當的諮商目標及計畫，藉由個別輔導談話、入班觀察、家庭訪視及親師諮詢等，協助貴子女成長與潛能開發，適應學校生活。
三、服務費用：本服務晤談費用由本校全額負擔。
四、服務次數與時間
  (一)每次晤談以40-50分鐘為原則，若含邀約重要關係人〈如教師、家長〉參加晤談，則酌予延長。
(二)晤談次數及間距依學生個別狀況，評估後安排。
六、心理師將視情形與輔導團隊成員討論諮商/輔導進度與計畫，以期能有效的協助貴子女的成長。除了督導與輔導團隊成員之外，將不會在沒有經過您及貴子女的同意下，對外揭露諮商晤談的相關內容，但有以下情形者，輔導團隊將通報相關單位尋求協助：
  (一)貴子女之狀況可能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、自由、財產及安全者。
  (二)貴子女或其關係人涉及法律責任及行政規定者，如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、家庭暴力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等。
七、家長參與和意見溝通:您有權利了解貴子女如何接受協助，我們非常期待您能來參與貴子女的協助歷程，並與心理師約定時間進行溝通瞭解。此外貴子女若有下列情事者，請您務必告知，以利心理師提供適當有效的協助：
(一)曾罹患精神疾病或正在服藥者。
(二)有自殺或自傷之企圖、計畫或經歷者。
(三)目前正使用其他相關諮詢資源者。
	本人已詳讀上述規定，願意確實遵守，並同意子女接受本項服務。
學生就讀班級：       部　   年　  　班　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生日：           .
學生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附註：一、本同意書一式二份，一份由家長自存，一份由學校保存。
          二、本同意書的傳遞及留存方式應以保密原則處理。
